               网上办公安全协议

甲方：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  乙方：

业务咨询电话：                    联系人：
技术咨询电话：                    电话：
为方便企业，提高办事效率，甲方开通了网上办公系统，乙方愿意采用该系统办理有关事项。为使网上办公系统能够安全运行，妥善解决网上办公涉及的有效性、真实性、合法性等方面的问题，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1、 甲方开通相应的网上管理和服务项目，保证有效性、合法性。努力保障网上办公系统正常运行。

2、 甲方使用北京数字认证中心BJCA的数字证书及相关安全软件工具，为网上办公提供信息安全机制，以保证网上办公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保密性和不可否认性。为了同样目的，乙方也必须办理并使用BJCA数字证书，为此甲方有义务对乙方提供方便。双方承认在网上办公系统中使用数字证书、上网帐号和密码具有与单位公章及法人签字同等的法律效力。

3、 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免费的网上办公系统基本操作培训和相应的技术咨询与支持。

4、 双方遵守国家安全、保密、版权等方面的有关规定。甲方有义务为乙方的申报信息保密。乙方遵守甲方关于网络安全、保密方面的规定，不得进行破坏网络安全的活动。

5、 乙方不得使用他人数字证书和上网帐号，或将自己的转给他人使用。乙方应妥善保存数字证书、上网帐号和密码。在未接到乙方通知报失前，凡使用乙方的数字证书和帐号进行网上的申报均视为乙方亲自办理。

6、 乙方必须依法如实申报各种信息、材料和报表，并遵守网上申报的注意事项。

7、 乙方应保证网上申报的最终信息与现实提交或存档信息的一致性，否则甲方有权决定相应审批或申报无效。

8、 由于网络故障或病毒等不可控制因素导致网上办公系统不能成功接受乙方信息时，乙方有义务采取措施补交。

9、 对于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规定引起的后果，由此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10、 本协议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授权信息统计中心为乙方办理网上办公事宜。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日期                            日期：2004.6.30
北京有一说一提醒您，按时申报。       有一说一咨询电话：010-80672852
